
重庆市司法局
关于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0102号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尊敬的李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搬迁渝州监狱、重庆市少管所提升片区城市品质的建议》（第0102号）已收悉。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市司法行政监狱系统工作的关心支持。您的建议经我局认真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两所监狱基本情况
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始建于1954年，是我市唯一的关押未成年犯的场所，也是全国最早的未成年犯关押场所之一。2006年，为支持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发展，由原址江北城地区搬迁至铁山坪街道海尔路。重庆市渝州监狱位于江北区铁山坪街道翠薇路，于2003年开工建设，中央及市级财政先后投入大量资金，现已成为全市监狱系统中狱政设施最完善、科技监管设施最先进的现代化监狱。
一直以来，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和重庆市渝州监狱按照中央和司法部要求部署，以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总方针，对罪犯进行监管和改造，监狱民警职工及家属与江北人民休戚与共，共同建设美丽家园，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监狱建设相关法律法规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十一条规定“监狱的设置、撤销、迁移，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批准”。自重庆市直辖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监狱系统不断完善治理体系，优化监狱布局，包括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和重庆市渝州监狱在内的监狱场所选址和建设均报经国务院批准，并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
三、下一步建议
我局建议在编制寸滩国际新城江北功能联动区规划中保留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和渝州监狱，在其周边布置能够协同发展的产业和项目。我们将在做好监管改造和监狱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支持配合江北区政府工作，积极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江北区“两高”示范区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若因国家战略或市级重大项目建设确需对监狱进行搬迁，市司法局将按照司法部、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抓好落实。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监狱系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此答复函已经种及灵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通过填写回执及时反馈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谢谢！
                       


                                  重庆市司法局
202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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